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15 年度「弱勢勞工住屋修繕計畫」申請表(表 1)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  性別 
□男 

□女 
出生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電話  手機號碼 

 

戶籍地址  
修繕建物

地址       

□同左； 

□其他： 

需補助修繕

之弱勢勞工

及資格 

(請勾選) 

※本計畫申請人為設籍本市之勞工或與設籍本市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之外國人，

目前在本市工作，並符合列冊低收、中低收入戶、本市區公所核定之特殊境遇家庭

身分之勞工或勞工保險(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)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31,800元(含)

以下之弱勢勞工。本申請人所符弱勢勞工資格為： 

□低收、中低收入戶。□高齡者(指申請時已逾 65 歲者)。□身心障礙者。□原住民。

□獨力負擔家計者。 

□長期失業者(連續失業 12 個月以上)。 □家庭暴力或性侵害被害人。 

□更生受保護人。□新住民。 

□職業災害勞工(限由本局職災專服員轉介之服務個案)。 

□因職業災害死亡勞工之配偶或直系親屬遺族經濟陷困者。 

□其他經評估後認定需要協助者等任一資格者。 

應備文件是

否備齊 

(請勾選) 

□是，包含： 
1.□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 
2.□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全戶電子戶籍謄本。  
3.□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、本市區公所核發之特殊境 
    遇家庭身分認定公文函及證明書或弱勢勞工資格證明文件。 
    (□長期失業者申請時已連續失業期間達 1年以上，並辦理勞

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3年內，保險年資合計滿 6個月以上，
近 6個月月平均投保薪資為新臺幣 31,800 元(含)以下，
且最近 1 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
者。) 

4.□申請當月勞工保險(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)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
表。 

5.□建物所有權狀影本。 
    (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者，應加附□建築物所有權人修繕同意

書)。 
6.□施工前照片（含房屋外觀及內部需修繕之照片）。 
7.□其他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，尚缺： 

欲修繕房屋

項目 

(請勾選) 

□屋頂(瓦)防水、排水     □室內給水、排水等設施處理 

□地面(磚)、樓梯之修補   □衛浴、廚房設備之修補汰換 

□門窗、床鋪、櫥櫃、熱水器、瓦斯爐之修補汰換    

□防滑措施               □安全扶手設施或住宅安全輔助器具 

□其他居家必要或無障礙設施設備 

※請申請人簡述上開勾選欲修繕項目，損壞或需改善情形： 



社會資源使

用狀況/ 

個案是否使

用社會資源 

1.□否，請簽名具結：                   

2.□是，則請接續勾選下列資源項目 

     □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構、修繕住宅補助 

     □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

     □本府各機關同質性住屋修繕補助 

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修繕執行單

位書面初審 

□不符合資格，予以結案。 

□符合資格，擇日實地訪視。 

提報單位  
申請人 

(簽章) 
 

 


